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编号:               


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发展项目（预研培育）
申 请 书









课  题  名 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课 题 申 请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申请人所在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  表  日 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
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发展研究院
2025年制

一、基本情况表
	课题名称
	

	研究类别
	□基础研究      □应用研究

	学科领域
	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   别
	
	工号
	

	职称
	
	党政职务
	
	移动电话
	

	所在部门
	
	电子邮件
	

	原经费卡号
	
		申请经费（万元）
	

	课题组成员 
	姓名
	性别
	工号
	职称
	学历
	学位
	所在部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预计完成时间
	


二、研究内容及其意义
	项目研究的来源背景、主要目的、主要内容、创新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、项目年度计划
	本项目作为后续科研项目申请的预研、培育基础，请按照年度列出计划，要求时间连贯









四、成果形式及考核指标
	考核指标必须具备可考核性










五、所在部门审查与保证
	












    行政领导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六、科技发展研究院审核意见
	












公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本表格一式二份，分别由学校科技处和项目负责人保存


[image: ]
本人承诺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；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不截留、挪用、侵占，不用于与本预研项目无关的支出，遵守科学道德和诚信要求，严格执行《上海理工大学科研计划项目结题管理实施细则》【上理工科〔2025〕5号】和本申请书中的约定，不发生下列科研不端行为：
1、 在职称、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；
2、 通过虚构合作、协作等方式转拨、转移项目经费；
3、 虚构经济业务、编造虚假合同、使用虚假票据套取资金；
4、 通过虚列、伪造人员名单、虚假劳务合同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；
5、 将项目经费用在相关机构列为“黑名单”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；
6、 将项目经费用于与科研项目无关的支出，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。
7、抄袭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；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；
8、违反医学伦理；在涉及人体研究中，违反知情同意、保护隐私等规定；
9、其他科研不端行为。
如有上述行为，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，应担负所有相关处罚。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负责人签字：	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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